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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进一步明确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受理条件，统一认可评价要求，促进能

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制度顺利实施，CNAS特制定本文件，对CNAS-RL06《能力验证

提供者认可规则》相关要求给予补充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能力验证提供者申请初次认可和扩大认可范围，以及CNAS

工作人员受理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2 CNAS-RL06      

 

说明： 

 1）申请人为非独立法人时，需提供承担法律责任的声明。 

2）申请书中的地址与提交材料中法律地位证明材料地址不一致时，申请

人需提交证明材料，说明该地址从事的具体活动，并提供证据证明机构拥有该

地点使用权（例如产权或租赁合同）。原则上，从申请之日起使用期限至少满

3年。 

说明：经评估CNAS尚不具备评审资源的专业、领域，不予受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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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初次认可的申请人，管理体系运行时间以管理体系文件正式发布

后的实施日期开始计算。 

2）管理体系文件应根据申请人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确

保能力验证提供者实施能力验证活动的一致性和有效性。申请人应提供体系

文件，至少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目录和记录表格清单。 

3）申请初次认可的申请人，应提交完整的内部审核资料和管理评审资料。

至少完整实施一个能力验证计划后开展的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视为有效。 

    4）申请认可的所有能力验证项目/参数，申请人均应提供体系正式运行后

完整开展的能力验证计划的经历证明。 

    5）申请初次认可或申请扩大认可范围时，开展的能力验证的计划应覆盖

申请的技术能力，即申请人应具备针对每一申请项目/参数开展能力验证计划

的经历，至少应具备完整的方案策划、样品制备、均匀性和稳定性检验、统计

设计与数据分析、能力验证计划运作、能力评定和报告签发过程记录。 

6）测量审核不能作为初次认可申请开展过能力验证计划的经历。 

7）申请人应提供能力验证相关检验/检测/校准等合格评定活动符合GB/T 

27025（ISO/IEC 17025）、GB/T 22576.1（ISO 15189）或GB/T 27020（ISO/IEC 

17020）相关要求的证明。申请人承担检验/检测/校准工作但未获认可时，应

提供相关标准要求的核查表和相关项目参数参加获认可能力验证并取得满意结

果的证明。 

  

 说明： 

1）能力验证提供者的关键技术活动可能分布在不同工作地点，能力验证提

供者多场所的认可，以签发报告的工作地点为准。各场所的组织机构和人员职

责应明确，并配备相应的管理和技术人员。 

2）申请人在多个工作地点开展完整或部分能力验证相关活动时，应详细注

明不同地点的工作内容（方案策划、样品制备与评价、样品存储、相关检验/检

测/校准、能力评定、签发报告）和技术能力，并按要求提供每个工作地点的相

关材料。 

 

3 

1）申请人使用标准物质/标准样品（RM）、有证标准物质/标准样品（CRM）

成品等作为能力验证物品时，应建立合适的均匀性和稳定性判定准则，符合

CNAS-CL03《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关于能力验证物品均匀性和稳定性的技

术要求，证实能力验证物品充分均匀且足够稳定，确保这些材料在能力验证实

施过程中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并提交验证过程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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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申请人使用处理后的CRM作为能力验证物品分发，并且使用CRM的认

定值作为能力验证的指定值时，应验证该指定值与CRM认定值的一致性，并提

交相关验证材料。 

  

1）关键技术人员包括能力验证活动中承担策划、样品制备、检验/检测/

校准、统计、能力评定和报告签发的人员。当能力验证提供者自行承担能力验

证的全部技术工作时，所有关键技术人员应能满足相关技术要求，并与申请人

有固定劳动关系，申请认可时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当有关技术工作由外部产

品或服务商提供时，能力验证提供者应能证明相应技术工作的人员满足相关技

术要求并保存证明材料。 

2）申请人在申请认可的每一领域，至少有1名技术人员具备相关领域3年

及以上检测/校准/检验工作经历； 

3）能力验证报告的编制、审核及批准工作，不应由同一人员承担； 

4）授权签字人应熟悉相关检验/检测/校准知识，熟悉ISO/IEC 17043等相

关质量管理标准并经过适当培训，熟悉方案策划、样品制备（含均匀性和稳定

性检验）和评价、统计、能力评定的全过程，具有完整实施PT工作经历，并具

有与申请能力相关的报告签发经历，同时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

者同等能力。同等能力是指相关专业研究生毕业，从事PT工作2年及以上；相

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从事PT工作3年及以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

PT工作5年及以上。授权签字人不得在申请人之外的机构兼职。 

 


